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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修正本部104年1月20日函送「申請徵收提會審查單」之

圖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104年1月20日台內地字第1041300863號函續辦。

二、有關旨揭修正之圖例，增列「申請徵用土地」之圖例1款

（如附件），其色號：＃663399、RGB值：102/51/153。

正本：科技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國防部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（

市）政府、本部營建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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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16地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4/03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地用科



一般徵收(附徵用土地)         一併徵收 

             

 

 

撤銷徵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廢止徵收 

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圖例 ”色號/RGB值” 參照一覽 

 

 

色號 R G B 

#663399 102 51 153 

#FF33FF 255 51 255 

#999999 153 153 153 

#66FFFF 102 255 255 

#FFCC00 255 204 0 

#339900 51 153 0 

#CC6600 204 102 0 

#FF0000 255 0 0 

#0000FF 0 0 255 


